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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 
 

（請接背面） 

 

 

一、為維護環境資源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：自明年一月一日起禁止全國零售業者附

贈塑膠袋。請問此一公告行為之性質為何？（25分） 

二、甲經營之夜店被主管機關處以歇業之處分，但甲並未於法定期間提起撤銷該處分之

訴願。在前開法定期間經過二個月後，甲方發現足以證明該處分違法之新證據。請

問甲有何權利可以行使？若甲行使該權利遭主管機關拒絕，甲可否提起行政救濟？

（25分） 

三、依地方制度法規定任命之副縣長，是否為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適用或準用對象？

（25分） 

四、公務員甲因涉及刑事重大案件被裁定羈押，並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當然停職。在主

管機關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將其移送懲戒後，法院認其並無羈押之必要而將甲釋

放。請問公務員甲是否享有復職請求權？（25 分） 


